
晚报讯 货物送达目的地后，
司机在卸货过程中解开绳索时，被
车上滑落的货物砸伤，责任应由谁
来承担？记者昨天了解到，海门法
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判决托运
方承担70%的赔偿责任。

陆某是一名具备道路货物运输
从业资格的货车司机。去年5月，
陆某在某网络平台上接到某公司发
布的托运单，将一批钢管从上海运
输至海门区的某料具堆场内。某公
司安排工作人员将钢管装上车后，
陆某用自备的 6根绳索将钢管系
牢，运输至目的地。

车辆驶入地磅后，堆场工作人
员为方便操作，直接指示陆某将
车辆停放在地磅上，准备进行卸
货。陆某站在距离地面约80厘米
高的地磅边缘，先解开了车辆北
侧的绳索，又绕到车辆南侧的地
磅边缘。就在他解开南侧的一根
绳索时，意外发生了——一捆约1
吨重的钢管从车斗上滑落，砸中陆
某的头面部。

事发后，陆某被送往医院抢
救。经诊断，陆某全身包含鼻骨骨
折、鼻中隔骨折、两侧上颌窦多壁
骨折，多处严重伤情。经鉴定，陆
某构成4处十级伤残。多方协商赔
偿无果后，陆某将某公司起诉至海
门法院。

陆某认为，货物送达目的地
后，解开绳索的行为属于卸货的范
畴，并非货运司机的合同义务，故
其行为属于义务帮工。被告某公司
则认为，货物安装完毕后的固定绳
索和到达目的地后的解开绳索行为
均属于货运司机的工作内容，不属
于义务帮工范畴。

海门法院经审理认为，货物运
输中，为防止货物在中途发生松
散、掉落，或出现货物外观破损、
变形，驾驶员通常会自备绳索、紧
绳器、雨布等专门器材，在货物装

载完毕后进行固定、遮盖，并且在货
物送达目的地后进行解绑、揭盖。该
行为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和严格的操
作规范，有别于普通的货物装车、卸
载，并非由普通的搬运工人操作，而
是需要熟练车况的驾驶员根据载货情
况进行操作。因此，在运输合同未作
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固定和解开绳索
的行为属于承运人、驾驶员的职责范
畴。该案中，双方签订的《货物运输
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固定和解开绳索
属于托运人的卸货范畴，故法院认
定，陆某解开绳索的行为属于其履行
运输合同的附随义务，不构成对托运
人的义务帮工。

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法典规
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
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
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定作人对定
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
担相应的责任。该案中，陆某受伤的
直接原因是其在解开绳索时被车上滑
落的钢管砸中。在此过程中，某公司
不仅未提供必要的安全防范工具或保
护措施，还违反安全生产操作规范，
要求陆某将车辆停放在地磅上进行
卸货，导致陆某在解开绳索时，由
于车轮与地磅边缘间距狭窄、地磅
与地面具有约 80 厘米的高度落差，
无法及时躲避车上掉落的钢管。某
公司对陆某受伤具有较大过错，应
承担 70%的责任。陆某长期从事货
运工作，理当知晓在地磅上解开绳索
进行卸货不仅不符合操作规范，还具
有较大的危险性，其主观上存在疏忽
大意，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
30%的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某公司赔偿陆某
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营养
费、伙食补助费、医疗费等各项损失
共计47万元。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
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提醒，现实生活中，货运司
机存在大量被收发货方要求从事相应
装卸货物的辅助工作的情况。货运司
机在承运过程中应当量力而行，时刻
注意自我保护，避免意外发生。

通讯员兰真红 记者王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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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近日，一组男子跳河救
人的照片在海安传播，引发社会关注。

14日下午1时50分左右，海安市
民政局工作人员顾乔林骑车路过海安
小焦港河永宁桥西边时，发现有人落
水，正在水面挣扎。顾乔林扔下车，快
速跑向河边，来不及脱下衣服就跳入
水中，奋力游到河中央。落水的是一
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随着挣扎的动
静越来越小，老人正慢慢下沉。顾乔
林第一时间上前搂住老人，用力往上
托，使老人的头部露出水面，不再呛
水。随后，他一手拉着老人，一手划
水，向岸边游去。顾乔林游到岸边
时，身体已经乏力虚脱。这时，周边
一名好心人及时出手，下河帮忙将老
人合力拉上了岸边。此后，他们第一
时间开展急救措施，并协助110处警
人员和120医护人员将老人送上了救
护车。

“当时落水老太的位置距离我很
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只有一个念

头——救人要紧！”回忆起当时的一幕，
36岁的顾乔林说。事后，参与救援的好
心人顾怀友也被顺利找到。

顾乔林见义勇为的事迹传到所在单
位，民政局的领导和同事们并不感到意
外，“他曾经在部队见义勇为立过功，这
次又见义勇为救人，顾乔林，好样的！”

原来，2008年4月28日，原中国人
民解放军某部通信营无线连战士顾乔
林，因母亲遭遇车祸请假回乡。凌晨4
时40分左右，顾乔林乘坐的5034次列
车（烟台至徐州）行驶至淄博周村附近
时，与迎面驶来的T195次列车相撞。
面对突发险情，顾乔林迅速爬出车厢，发
动另外3名军人，主动联系列车长、乘务
员及部分群众，组成临时救援队，迅速投
入救援工作。4个半小时里，他不顾手
被玻璃划伤，利用自己掌握的救援常识，
与其他救援人员一起，共救出72名旅
客，其中重伤员6名。顾乔林被所在部
队评为学雷锋先进个人，并荣立二等
功。2010年3月，他复原安置至海安市
民政局工作。

昔日英雄，再立新功。目前，辖区见
义勇为工作站正为顾乔林申报见义勇为
奖励。 记者张亮 通讯员沐小军 蒋颖

晚报讯 一片茂密的芦苇荡里惊
现两头老牛，被一名从事大棚种植的
外地人发现，热心的他迅速把情况发
至网格群。闻讯而动的村干部有的盯
住老牛，有的去寻找牛主人。17日傍
晚，在海门区四甲镇靶场村东侧地段，
一名七旬老汉一边牵着老牛，一边对
几名村干部连声道谢。

17日下午4时许，在四甲镇靶场
村7组蔬菜大棚里打理的安徽男子胡
启，无意之中看到大棚尽头一片茂密
的芦苇荡里的芦苇在剧烈晃动，好奇
心驱使他赶到近前一看，不由得大吃
一惊，原来，是两头老牛。这两头老牛
是谁家丢失的？胡启边想边拍照，然
后将信息发至村网格群，当即引起村
干部的高度重视。

村党总支书记姜莉华立即安排村
干部和网格员赶至现场看住老牛，防
止其走失。她自己则打电话联系周边
村的村干部，打听有无养牛户走失老
牛。余合村没有，四扬村没有，在问到

四甲村时，该村的一名村干部告诉姜莉
华，说他们村有一个叫曹卫丰的老汉养
着6头老牛，会不会是他家的？寻找牛
主人终于有点眉目了，激动不已的姜莉
华按照村干部说的位置，立即开车赶至
曹卫丰家，但其不在家。其老伴说，曹卫
丰下田干活去了。说完，她带着姜莉华，
沿着河边的小路，找到了正在300多米
外的一块农田里忙活的曹卫丰。

原来，曹卫丰每天都要给饲养的6
头老牛放牧。当天下午，曹卫丰像往常
一样，将6头老牛赶至离家不远的东渐
大道北侧附近的一块草地上觅草后，便
回家下地干活去了，准备到晚上再去赶
牛回家。令他未想到的是，一向温顺的
老牛竟跑了两头。惊讶之余，他立即坐
上姜莉华的车赶至现场。在守在现场的
村干部和网格员的协助下，曹卫丰拽住
了一头牛的绳子，往家里赶，另一头则乖
乖地跟在后面。至此，走失的两头老牛
终于找到了主人。

通讯员陆遥

退伍军人骑车途中跳河救人
服役时曾与其他救援人员一起救出72名旅客，荣立二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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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荡惊现两头老牛
村干部辗转找到失主

司机卸货时解开绳索被货物砸伤
托运方被判承担70%赔偿责任


